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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8月8日国务院

令第387号公布） 第二条第二款  中国公
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特别行政区
居民（以下简称香港居民）、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以下简称澳门居民）、台湾地
区居民（以下简称台湾居民）、华侨办理
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登记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
2.材料审核登记阶段责任：
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进
行审核，材料齐全，有效，
符合要求的，准予登记。不
符合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
知申请人。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登记
工作后续监管。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为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的当事
人办理婚姻登记的；
2.违反程序规定办理婚姻登记、
发放婚姻登记证、撤销婚姻的；
3.要求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条
例》和本规范规定以外的证件材
料的；
4.违规收取费用的；
5.玩忽职守造成婚姻登记档案损
毁的；
6.购买使用伪造婚姻证书的；
7.违反规定应用婚姻登记信息系
统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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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8年11月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号修正） 第
二十一条  外国人依照本法可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收养子女，应当经其所在国主管机关
依照该国法律审查同意。收养人应当提供
由其所在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有关收养人的
年龄、婚姻、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
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
料应当经其所在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
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该国使馆认证。该收养人应当与送养人订
立书面协议，亲自向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登记。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

应当提交的登记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
2.材料审核登记阶段责任：
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进
行审核，材料齐全，有效，
符合要求的，准予登记。不
符合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
知申请人。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登记
工作后续监管。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行政确认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2.超过法定权限实施行政确认
的；
3.拒绝或者拖延进行行政确认
的，无故刁难行政相对人，造成
不良影响的；
4.泄露行政相对人的商业秘密给
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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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民行发

［1996］17号） 第十二条  地名的命名、
更名由地名管理部门负责承办。行政区域
名称的命名、更名，由行政区划和地名管
理部门共同协商承办。专业部门使用的具
有地名意义的名称，其命名、更名由该专
业部门负责承办，但应事先征得当地地名
管理部门的同意。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

知需要提交申请所必须的材
料。
2.材料审核登记阶段责任：
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
核，材料齐全，有效，符合
要求的，准予核准。不符合
的，不予核准并书面告知申
请人。
3.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核准
工作的后续监管。
4.法律法规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行政确认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2.超过法定权限实施行政确认
的；
3.拒绝或者拖延进行行政确认
的，无故刁难行政相对人，造成
不良影响的；
4.泄露行政相对人的商业秘密给
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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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9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3号公布） 第
十条第二款 　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
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
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
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
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
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认定期限
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
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

知需要提交申请所必须的材
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人
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在规定期
限内作出确认或不予确认的
书面决定。不予确认应告知
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
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确认
法律文书。建立信息档案。
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
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
制度，加强监管。
6.法律法规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在行政确认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2.超过法定权限实施行政确认
的；
3.拒绝或者拖延进行行政确认
的，无故刁难行政相对人，造成
不良影响的；
4.泄露行政相对人的商业秘密给
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5.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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